附件1
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
2019年度中层干部考核办法

为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考核中层干部，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导向和监督作用，更好地调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促进学院事业的蓬勃发展。依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》《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通过调整优化干部考核内容指标，改进考核方式方法，强化考核结果运用，激励广大干部以更好的状态、更实的作风担当作为、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，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。
二、考核原则
（一）实事求是、客观全面；
（二）注重实绩、群众公认；
（三）分类考核、类内竞优；
（四）考用结合、奖惩分明。
三、组织领导及任务分工
学院成立中层干部考核领导小组，党委书记任组长，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为组员，统一领导全院干部考核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组宣部，考核工作由组宣部部长牵头负责，成员为组宣部、人事处、纪检（监察）室、教务处、学生处（团委）等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，具体负责考核的组织与实施、结果汇总等工作。考核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。
学院成立考核工作监督组,纪委书记任组长，其他纪委委员为组员，负责考核工作的监督领导。监督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纪检(监察）室，具体负责监督事宜和受理教职工对考核结果的复核申请。
四、考核范围与内容
（一）考核范围
全院中层干部（含部门负责人）。
（二）考核内容
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，对照岗位职责和年度工作要点，重点考核工作态度、工作实绩、劳动纪律、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情况。
五、考核方式及程序
考核评价采取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。
（一）平时考核
根据不同岗位类别及职责要求，平时考核以量化为主，按以下方式进行。
书记由组宣部按照学院《党建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考核标准》进行考核。
主任（院长）和副主任（副院长）由教务处负责按照学院《系（院、部）主任（院长）、副主任（副院长）日常工作考核标准》进行考核。
副书记由学生处按照学院《学生管理工作量化考核细则》进行考核。
（二）年终考核
采取个人述学述职述廉述法、民主测评等方式进行。
按不同部门、不同类型、不同岗位特点，年度考核民主测评得分权重分配方式为：
系（部、院）主任（院长）和副主任（副院长）考核由学院党委班子成员评价分（权重20%）、中层干部互相评价分（权重20%）、教学工作评价分（权重60%）三部分组成。
系（部、院）书记考核由学院党委班子成员评价分（权重20%）、中层干部互相评价分（权重20%）、党建工作评价分（权重60%，其中党建和宣传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占48%，团建占12%）三部分组成。
系（部、院）副书记考核由党委班子成员评价分（权重20%）、中层干部互相评价分（权重20%）、学生日常管理工作评价分（权重60%）三部分组成。
行政管理部门和教辅部门中层干部考核由学院党委班子成员评价分（权重50%）、中层干部互相评价分（权重50%）二部分组成。
中层干部担任多项职务的，原则上在承担主要工作职责的
[bookmark: _GoBack]岗位进行考核，也可分别进行考核取平均值。新提拔任职和交
流任职的中层干部，新任职务已满半年的，按新任职务考核。新任职务不满半年的，按原职务进行考核。
（三）综合评价及考核汇总。综合评价采取百分制，由年度考核民主测评得分（权重40%）、平时考核得分（权重60%）两部分构成。
学院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各项考核指标进行汇总、分类排序，形成考核结果并向党委汇报。
本部门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酌情定为合格以下等次：
（一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政治上出现问题的；
（二）依法履职出现重大问题，被市级以上部门通报批评的； 
    （三）责任心不强，发生安全事故、不稳定事件等给学院造成较大损失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（四）有违反师德师风有关规定的；
（五）有违法、违纪行为，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的。
六、考核结果及运用
综合考核以平时考核结果为基础，优秀等次一般在平时考核结果好的考核对象中产生。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。对于在履职担当、改革创新过程中出现失误错误，经综合分析给予容错的，应当客观评价，合理确定考核结果。
（一）年度考核优秀人员按照上级规定的比例，采取分级评价、类内竞优的方式，从综合考核排名靠前的人员中产生。
（二）考核结果将作为学院选拔任用干部、培养教育、管理监督、职称评聘、激励约束以及实施奖惩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（三）考核中发现人员存在问题的，区分不同情形予以处理。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的人员，予以谈话提醒，并责令限期整改；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干部，进行组织调整。年度考核结果在类内排名后10%的干部，予以谈话提醒。


中共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
2020年1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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